


量为 100 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86%；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 1,000

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20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 50 万股，约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43%，具体回购资金金额以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的金

额为准。 

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

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

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

之日止。 

本次回购事项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2 日 


